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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變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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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東海大學統籌預算報支要點
• 各項經費支給標準表
• 東海大學預算編審執行及考核作業要點
• 東海大學圖儀設備使用計畫提報動支原則

1.修訂法規放寬支用彈性，簡化流程

2.打造永續校園，匡列競爭需求經費計畫

評估財務資源分配之運作，導入預算編審作業；
結合校務發展計畫編列預算並「匡列競爭需求」
經費預算。

3.預算統整，鼓勵長期規劃，提升資源效益

為提升資源整合效益，
另訂定經費保留規範
及審核程序。

經核准保留者，以及原核定預算賸
餘款，得保留到以後學年度做為
購置貴重儀器設備、舉辦學術性活
動或提升校務發展計畫所需經費。

113學年概算提報
系統上線~



預算編審及決算執行

1月

3-5月

5-6月

每年7/31前

8月

9-12月

時程

各單位新學年度預算核定

各單位預算執行

決算

各單位提報工作計畫概算至會計室

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

陳報教育部

各單位預算核定

預算

預算委員會啟動→各小組審議

(含校務會議預算審議小組)

→預算委員會審議結束 第十四點

第十六點

第九點

1.各單位預算執行，因特殊情況無法依
原核定計畫執行時，得於每年5月底
敘明理由，簽准校長變更。

2.學年度結束，經核准保留及原核定預算
賸餘款，得保留至以後學年度購置
「貴重儀器設備、舉辦學術性活動或
提升校務發展計畫」。

3.預算執行與編列數，差異數達20%
或10萬元以上需提報書面說明。

*經費使用經查有浪費或消化預算，
經預算委員會討論後，得扣減
次學年度預算至多20%

第十點

*東海大學預算編審執行及考核作業要點



單位「專款」自行勻支

02
單位「預算」自行流用

如何辦理勻支？

如何辦理流用？
01

學年度預算項目「人事費」、
「圖書儀器設備費」及「建築工
程」預算項目不得流用，彈性業
務費不得流入。

預算經辦理流用後仍不足者，
得依相關程序辦理預算追加，
由當學年度「準備金」預算
支應。

【帳務暨請採購系統】→
墊付/勻支→勻支申請登錄。

各單位內一級、二級之專款經費
皆可申請經費勻支，不受比例限
制，「並授權一級單位主管決
行」，毋須會辦會計室。

請詳見，各單位核定
公文附件-

「經費勻支申請單操
作流程注意事項」。

1.「各一級預算」，因特殊情形致
預算編列不足而他項有賸餘時，
得敘明理由申請流用，經核准後
始得動支。

2.全學年度「流入」總額不得超過
原預算數額20%，
「流出」總額不得超過
原預算數額30%。

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
單位執行預算，遇有特殊情形無法事前, 預期之支出，該如何處理？

東海大學預算編審執行及考核作業要點



重新檢視核心預算，刪減項目，

必要時縮小規模執行。

落實零基預算

經費統籌支用，更具彈性

協助處室完成任務。

提升經費使用效益

行政專款不再逐項，

改以處、室核列。

彈性預算編列

勻支系統已配合政策8月1日

上線，隨時可調整經費使用。

適時調整工作計畫

彈性編列預算提升經費使用效益

工作計畫提報

執行工作計畫

善用勻支功能



流用

何謂一級預算科目？

我要去哪找表格？

校內預算執行，
如何填報？ 各補助單位計畫執行，

如何填報？

依行政預算及計畫經費實際需求填報

請記得填報原因說明



校長簽准追加案，簽准後動支。

為提升行政效率，

簡化行政會議流程。

1.累計金額五佰萬元以上，提送董事會報告

2.建築工程預算之追加金額達一佰萬元以上

提案董事會同意後動支。

數額未達五十萬元者，

簽請校長核准後動支。

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

未達一佰萬元者。
提報行政會議

數額在一佰萬元以上者及建築工程，

經前款程序通過後，再提報財務小組。提案董事會追加

不得追加預算：
「彈性業務費」及
「圖書儀器設備費」

單位執行預算，遇有特殊情形或無法事前預期之支出，
致所列預算經辦理流用後仍不足者，
得依下列程序辦理預算追加：

第十二點

修法前修法後

東海大學預算編審執行
及考核作業要點



01

02

04

各單位圖儀設備預算應依循本原則購置設備之
條件覈實編列，並「儀委會初審項目合適性」、
「保管組審查數量合規性」後，送交會計室彙
編學年度預算，並提報預算委員會審議。
未符合規定之項目，逕行刪除不得重新編列。

東海大學圖儀設備經費使用計畫提報與動支原則修訂

圖儀計畫書
送審流程

一 一般事務設備：如冷氣機、飲水機、冰箱、微波爐、
辦公用桌椅、系統櫃、書櫃(架)、除濕機(櫃)、空氣清
淨機(器)、吸塵器、白板、事務機、訂書機、裁紙機、
打孔機、護貝機等事務設備

二 實驗實習用器具、耗材。
三 已另核給維修費單位之設備維修(護)費。
四 各單位建置(維護)網站。

不可編列項目：

圖書儀器設備預算因特殊狀況無法依原
計畫執行時，得於每年五月底前敘明原
因變更，次數以二次為限。
圖書儀器設備預算使用計畫變更核准程
序如下：
1.變更金額累計未達五十萬元，
經儀器設備委員會執行秘書核准。

2.變更金額累計達五十萬元者，
須簽請校長核准。

3.變更金額累計達一百萬元或
五十萬元以上且占學年度預算30%以上
者，須提報儀器設備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簽請校長核准。

變更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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